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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案號：98781647  號

訴願人 ○ ○王

上列訴願人所有之 P56-○ ○ 號機車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遭移置代保管，不服臺

北縣政府警察局中和第一分局 98 年 10 月 7  日北縣警中一交字第 0980046897 號

函，提起訴願一案，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按提起訴願，以有行政處分存在為前提要件。所謂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 3  條

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

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次按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規定，

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應為不受理

之決定。另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7 條規定，受處分人因交通違規事件，

不服主管機關所為之處罰，得向管轄地方法院聲明異議；不服地方法院對聲明異

議所為之裁定，得為抗告，但不得再抗告。

二、緣臺北縣政府警察局中和第一分局安平派出所（下稱臺北縣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

）警員於 98 年 8  月 22 日 5  時 3  分許，在本縣中和市安平路與安樂路路

口處，發現訴外人王○ ○ 駕駛車號 P56-○ ○ 號機車（車主為訴願人）涉嫌酒後

駕車，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測，故執勤員警爰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4  項規定舉發並將系爭車輛移置於公營拖吊場代為保管。臺北縣政府

警察局中和分局爰以 98 年 10 月 7  日北縣警中一交字第 0980046897 號書函

（下稱系爭書函）通知訴願人，請於文到 15 日內持繳納罰鍰收據正本，至公營

拖吊場繳清車輛移置費及保管費後領回車輛，訴願人對系爭書函不服，提起本件

訴願。

三、查本件訴願人係不服因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所衍生之車輛移置及保管費用

，核屬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事件，訴願人如有不服，應依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之規定向管轄地方法院聲明異議，訴願人未依此救濟程序辦理，逕自依訴

願程序提起訴願，應屬對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尚非法之所

許，自不應受理。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規定，決定如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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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

北市和平東路 3  段 1  巷 1  號）提起行政訴訟。

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9  日


